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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道路收費電子道路收費電子道路收費電子道路收費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而行

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a) 不應在現階段實施電子道路收費；及

(b) 應向市民公布有關電子道路收費的可行性研究結果。

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

有關電子道路收費的可行性研究

2. 由於私家車的數目在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急

劇增加，因此當局曾就如何抑制車輛增加和處理交通擠塞的問

題提出了討論。在一九九五年，行政會議議決，假如私家車每

年的增長率遠超過 3%，則應增加汽車的首次登記稅和每年牌
費。行政會議又議決應進一步探討電子道路收費作為紓緩交通

擠塞的辦法之一。

3. 政府在一九九六年向前立法局申請撥款，以便就在本港

實施電子道路收費系統的可行性和選擇較為合適的技術進行

顧問研究。立法局批准撥款進行這項研究，但認為研究的範圍

只應限於確定是否有合適的技術可供應用；至於應否實施電子

道路收費的問題，則有需要另作檢討。

顧問研究結果

4. 有關電子道路收費的可行性研究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展

開，以探討在本港實施電子道路收費系統是否切實可行，並評

估是否需要採用這系統以達致在運輸方面的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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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是項研究的主要結果現撮述如下－

(a) 假如私家車每年的增長率不超過 3%，則港島區最早在
二零零六年之前，以及九龍區最早在二零一一年之前均

沒有需要基於交通管理的理由而推行嚴厲的限制措施

(例如電子道路收費 )；

(b) 香港如實施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則可採用短距離微波通
訊系統 (下稱「微波系統」 )(即固定吊架偵察系統 )和車
輛定位系統 (下稱「定位系統」 )(即衛星定位系統 )。微
波系統的科技發展較為成熟，而定位系統仍在發展階

段，其科技尚需相當時間才可在可靠和成熟程度上與微

波系統看齊；

(c) 電子道路收費必須取得大部分市民的認同才可奏效。我
們先要清楚界定何謂可接受的行車速度，然後才考慮實

施嚴厲的限制措施 (例如電子道路收費 )。此外，假如這
套計劃的運作不是為了增加收入，將有助提高市民的接

受程度；以及

(d) 這計劃如果要在執行方面達致高度的準確性 (九成或以
上 )，則須採用一個車輛密碼系統，以辨別個別車輛。

電子道路收費的科技

6. 研究檢視了世界各地的道路收費措施和有關經驗後，結

果認為如果香港實施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則有兩個技術方案可

供選擇，即微波系統和定位系統。微波系統的運作是利用短距

離微波通訊科技，處理設於路旁的閱讀器以及內置於車輛的儀

器的資料。擬收取費用的地點將裝有吊架，車輛每次駛經吊架

均須繳費。這做法與本港各隧道現行的自動收費系統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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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定位系統是利用衛星定位科技來確定車輛的位置。車輛

的內置儀器貯存了收費區、收費時段和收費等級等資料。當內

置儀器確定車輛已駛進收費區，便會自動扣減有關收費，而無

須與任何路旁儀器互通資料。

8. 衡量電子道路收費系統的表現，準則在於有關系統能否

準確地向車輛徵收費用，以及偵察違規的車輛。可行性研究所

進行的實地測試發現，微波系統和定位系統在收費功能上表現

良好，準確程度超過 99%。在偵察違規功能方面，其表現則大
為遜色，微波系統的準確程度為 70%，定位系統則為 24%。

9. 如果同時採用車輛密碼系統，即在每個車輛內置儀器內

編上獨有的編號，則電子道路收費系統在偵察違規功能方面的

準確性便可提高至超過 90%。當遇上未能收取費用的情況，設
於路旁的儀器便會記錄違規車輛的編號，然後從資料庫中得知

車輛的有關資料。

10. 研究發現微波系統的科技較為成熟可靠。不過，由於須

在每個收費地點裝設整套路旁儀器，因此，一旦收費區和不同

距離的收費有所改變，這系統便較難作出適應。此外，由於現

有道路的地底遍布公用設施，因此在安裝有關設備時也會遇到

困難。

11. 至於定位系統，則在理論上較具彈性，且可以與其他智

能運輸系統有較佳的配合。不過，這方面的科技仍在發展中。

有多個地方曾就這個系統進行測試，但至今尚未有任何地方實

際採用一套能夠發揮理論上各項功能的定位系統。

12. 研究預料設立微波系統大概需要五年的時間，而設立定

位系統則需時六年，這已包括公眾諮詢和立法程序。顧問在預

計設立定位系統所需時間時，是假設此技術會在未來兩三年有

重大突破，而到時這類產品在市場上亦較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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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運輸理由推行電子道路收費的需要

13. 我們在運輸方面的主要施政方針之一，是確保道路暢通

無阻。在這方面，政府採取了三方面的策略。首先，為了應付

新人口中心 (例如新市鎮 )或好像是跨界通道這些交通要衝所帶
來的運輸需求，我們會提供新的道路基建。其次，我們會鼓勵

市民多用公共交通工具，特別是鐵路；而提高公共交通系統的

質素已成為運輸策略的重要一環。目前，我們每日的客運量大

約有九成 (約達 1 100 萬人次 )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第三，為
了控制交通需求，我們會採取財政措施 (例如調整汽車首次登記
稅、每年牌費和燃油稅 )和交通管理措施 (例如劃設巴士專線以
及上落貨的實施限制 )。這些措施對於限制私家車數目的增長和
使用都十分奏效。在過去五年，私家車的平均增長率為 3%左
右，而港島、九龍和新界區在繁忙時段的行車速度分別為每小

時 20 公里、27 公里和 41 公里，情況較世界各大城市的市區行
車情況為佳。

14. 在決定是否有需要推行好像電子道路收費這類較嚴厲

的措施時，我們必須釐定可靠的基準，讓公眾量度交通擠塞的

程度。可行性研究採用了繁忙時段的行車速度這個容易明白的

基準作為量度的指標。

15. 研究根據港島區東西向主要交通走廊過去的平均行車

速度，採納了時速 20 公里作為測試的起點。按照這個行車速
度，由中環至銅鑼灣的車程需時 12 分鐘。值得一提的，是測
試所用的起點時速 20 公里較東京 (時速 18.5 公里 )、倫敦中心
地區 (時速 16 公里 )和紐約 (時速 11 公里 )為高。

16. 研究以時速 20 公里作為測試的基準，並根據車輛的高
增長及低增長情況來預測目前至二零一一年的行車速度，結果

發現在不同的車輛增長情況下，港島和九龍區在繁忙時段的預

測行車速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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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

實際車速

(公里／小時 )

二零零六年

預測車速

(公里／小時 )

二零一一年

預測車速

(公里／小時 )

港 島 區 ( 西
區、中區、灣

仔及銅鑼灣 )
22 .6 17.8-19.7 20.6-23.9

九 龍 區 ( 尖 沙
咀、佐敦、旺

角、大角咀、

深水 )

20 .8 23.4-25.9 23.0-25.3

17. 根據上述預測，研究所得結論是九龍區起碼在二零一一

年之前 (即研究所採用的規劃年期 )也不需要推行任何嚴厲的交
通限制措施。至於較為繁忙的港島區，起碼在二零零六年之前

也不需要推行其他的限制措施，以便把行車速度恢復至時速 20
公里的測試基準。當中環灣仔繞道在二零一零年建成後，實施

限制措施的需要也會減少。此外，我們還可推行證實同樣奏效

的限制車輛增長的措施。在一九八二年，首次登記稅增加一倍

以及每年牌費增加三倍之後，私家車在其後五年出現了負增

長，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基於保護環境而推行電子道路收費的需要

18. 有建議認為電子道路收費科技可用以達致環保目標。

19. 有關電子道路收費的可行性研究發現，電子道路收費系

統總體上只可為一些收費地區帶來有限度的環保效益。雖然大

部分收費地區的路邊廢氣和車輛噪音會減少，但由於車輛會因

收費措施而分流至毗鄰地區，因此毗鄰地區的環境情況會變得

更差。

20. 若使用電子道路收費作保護環境的措施，政府認為必須

要附合下述準則才能充分發揮有關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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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收費區：電子道路收費系統的實施範圍應遍及全港各區
或起碼是所有已發展區及其鄰近一帶地方；

(b) 收費水平：收費水平應足以改變市民使用車輛及選擇交
通工具的習慣；

(c) 收費方法：電子道路收費應針對車輛所行走的里數，而
非車輛進入收費區的次數。至於收費等級方面，則須向

造成較多污染、在較污染的收費區行駛、以及在車輛及

行人繁忙時段開出的車輛徵收較高的費用；以及

(d) 收費對象：電子道路收費系統應向所有車輛徵收費用，
但日後的無污染車輛可獲豁免收費。

21. 雖然電子道路收費可以用作為改善空氣質素的一種工

具，但其效用只限於改善路邊的空氣質素。此收費系統不能夠

解決周圍地區較廣泛的空氣污染問題。為了改善珠江三角洲一

帶的空氣質素，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必須攜手作出努力。在

這方面，雙方政府正進行一項研究，鑑定區域內造成空氣污染

的主要來源，以期制訂切實能夠減少廢氣的改善措施。

22. 政府首要的任務應集中推行各項旨在減少本地車輛排

放廢氣的措施，並與廣東省政府聯手減少來自區域內主要污染

源的廢氣。全面推行上述措施後，假如車輛所行走的里數和區

域內的空氣污染不會大增，則香港將可達致目前的空氣質數指

標。

基於其他理由推行電子道路收費的需要

23. 也有建議認為電子道路收費技術可作收取收入用途，代

替現行的燃油稅。電子道路收費如要有效地取代燃油稅，則定

位系統的科技須發展到一個能夠記錄車輛行走距離的階段，並

在偵察違規車輛方面具備極高準確性，而私隱的問題也須得到

妥善解決。定位技術目前尚未發展到這個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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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24. 有關電子道路收費可行性研究旨在評估這個收費系統

是否適用於達致運輸方面的施政方針。研究發現香港在現階段

並沒有從交通管理方面的理據，去支持使用好像電子道路收費

這種嚴厲限制措施，而我們可在有需要時運用其他同樣有效的

措施去遏抑私家車的使用、鼓勵市民更多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以

及減少交通擠塞。

25. 假如車輛所行走的里數和區域內的空氣污染不會大

增，政府在全面推行各項旨在減少本地車輛排放廢氣的措施

後，香港將可達致目前的空氣質素指標，而電子道路收費並不

能解決周圍較廣泛地區的空氣污染問題。

26. 總的來說，政府認為目前在交通運輸或環境保護方面，

並沒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我們實施電子道路收費。因此，我們不

會在現階段推行電子道路收費，但我們會繼續留意電子道路收

費技術的發展，以及監察香港交通運輸和環境保護方面發展的

情況，以考慮將來是否需要應用電子道路收費。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27. 不予推行電子道路收費的決定並不會對財政和人手有

任何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28. 上述決定不會對經濟有任何影響。政府會繼續採取財政

和交通管理措施，以減少交通擠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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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宣傳宣傳宣傳

29. 政府會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舉行記者招待會。

政府總部

運輸局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